
第 1 页，共 1 页

序号 资助对象姓名 资助类型 资助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 何仕明 户籍困难居民重大疾病 3,100.00

2 刘碧连 劳务工重大疾病 6,200.00

3 焦亚玲 劳务工重大疾病 4,100.00

4 王志军 劳务工重大疾病 2,300.00

4 15,7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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